
縷
縷
縷
要
專
響
警
申
叮
叮
墊
響
整
書
惠
誓
要
警
申
v
h響
警
咿
咿4魯
書
寧
寧
書
婆
婆
發
申
吵
叫
樹
V
A申v
h
(
署
專
賽
事
寧
寧
申
v
h申v
h害
事
莘
學
書
響
警
申
v
h申v
h咿
咿h申
背
書
警
察
書
發
事
申V
A警察

@
吵
訕
。
也
可

Y

惠
黎的

氏
』
但
令
本
泛
清
政
策

3
稜
件
人
章
“
第
三
權
去
人
生
的

事
.
書

嘍
，
管

理
專
g
h粵
粵
墊
書
(
8一
申
叫
一
雙
咿
咿
市
咿
咿
布
魯
@
卅
一
曲

T
Y
S
h
專
申
卅
一
咿
咿
一
書
寧
寧
響
警
響
警
書
申
甘
寧
零
一
響
響
曲
管
警
嘻
嘻
魯
寧
寧
書
寧
寧
寧

e
v
h
響
警
署
零
一
書
咿
咿
市
警
申

V
m響
警
響
警
申
V
h申V
h悔當

失
學
一
小
勞
玉
基
本
人
權
的
發
辰

戰
後
福
利
國
家
的
興
起
，
在
理
念
方
面
肯
定
個
人
享
領
幅
刺
服
務
乃
是
一
項
基
本
的

公
民
構
利
(
Q
Z
N
O
S
E℃)
。
在
具
體
作
法
芳
面
，
則
由
政
府
提
棋
社
會
每
一
個
人
所

需
的
各
項
福
利
服
務
和
安
全
保
障
，
使
個
人
轉
免
掛
匿
乏
的
威
脅
。
而
最
能
反
映
出
福
利

公
民
權
理
念
的
實
際
措
施
，
就
是
對
身
體
健
康
的
個
人
，
尤
其
是
勞
動
人
口
，
提
棋
就
業

安
全
的
保
障
。
福
利
國
家
對
在
失
業
期
間
的
勞
工
提
供
經
濟
生
活
的
支
援
，
一
方
面
展
現

幅
利
企
民
權
的
極
致
，
男
芳
面
說
明
政
府
為
滿
足
個
人
需
求
，
業
從
傳
統
侷
眼
茄
克
畫
、

磁
陣
、
貧
困
等
讀
大
到
社
會
所
有
個
人
，
使
亭
領
福
利
服
務
成
為
一
項
基
本
的
人
權
。

這
種
靚
福
利
服
務
之
享
領
，
尤
其
是
失
業
津
貼
及
就
業
輔
導
，
為
基
本
人
權
的
主

張
，
俱
已
明
載
於
國
際
組
織
的
丈
獻
上
。
例
如
一
九
四
八
年
的
「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」
(

包
丘
吉
峙
的
巴
巴

2
Z
S

丘
。
口
。
剛
同
C
B

戶
口

E
m
穹
的
)
第
廿
三
帳
第
一
項
師
揭
示•• 

凡
人
均
享
有
工
作
、
自
由
選
擇
就
業
、
公
正
有
利
工
作
條
件
與
失
業
保
障
立
擒
。
一
九
六

六
年
聯
合
國
經
濟
、
社
會
典
文
化
人
權
盟
約
，
以
及
何
年
歐
洲
人
權
公
約
(
可
角
。
℃
g

口

的
。
口4
呂
立
。
口
旦
出
口

B
M

戶
口
涅
的
宵
的
)
、
一
九
六
八
年
聯
合
國
社
會
發
展
宣
言
等
，

也
都
明
白
條
陳
每
個
人
有
權
享
有
適
宜
的
保
臉
、
家
庭
津
貼
、
適
宜
食
物
、
住
宅
環
境
和

生
理
與
心
理
的
健
康
等
。
誠
然
，
歐
洲
福
利
先
進
社
會
對
基
本
人
權
保
障
的
範
園
，
比
起

路
缸
中
國
家
來
，
當
然
更
為
廣
泛
、
更
是
周
全
;
然
而
，
大
部
分
福
刺
服
務
之
提
供
，
尤

其
是
對
勞
動
人
口
兢
業
安
全
的
保
障
，
已
有
盔
漸
擺
脫
特
定
地
域
色
彩
，
而
邁
向
國
際
化

的
趨
勢
。

保
障
勞
工
基
本
人
權
的
制
度
，
淵
源
甚
早
，
並
非
是
二
次
大
戰
結
束
後
立
產
物
。
遠

在
一
八
八
三
年
德
國
俾
斯
麥
時
代
，
即
會
針
對
勞
工
提
供
勞
工
保
臉
措
施
，
惟
其
對
象
僅

及
於
部
分
勞
工
，
且
保
毆
給
付
項
目
相
當
有
眠
。
保
障
勞
工
就
業
安
全
的
較
積
極
措
施
，

則
始
於
一
九
O
五
年
英
國
對
失
業
工
人
採
取
未
必
繳
費
的
金
錢
偉
貼
制
度
;
追
至
一
九
一

一
年
英
國
的
國
民
保
臉
法
案
(
Z
E
Z
D巳
F
E
E
D
O
O

〉
旦
旦
旦
口
)
才
開
始
把

失
業
保
險
正
式
納
入
社
會
保
脆
的
範
圍
。
換
言
之
，
對
失
業
勞
工
的
保
障
，
至
此
乃
正
式

納
入
社
會
保
臉
的
體
系
。

然
而
，
一
九
三
0
年
代
全
球
性
的
經
濟
蕭
僚
引
發
了
對
保
障
失
業
勞
工
基
本
人
權
理

念
上
的
等
軌
。
有
部
分
人
士
認
為
，
由
掛
勞
工
失
業
問
題
只
是
一
種
摩
擦
性
的
鐘
暫
失
調

，
所
以
失
業
保
肢
的
提
供
抵
是
一
種
暫
時
性
的
權
宜
措
施
而
已
;
但
另
一
方
面
，
由
於
一

九
三
0
年
代
經
濟
結
構
的
失
調
導
致
許
多
長
期
性
的
失
業
問
題
，
因
此
乃
有
部
分
人
士
持

e

有
不
同
的
看
法
，
而
認
為
提
供
失
業
保
臉
就
等
於
是
提
供
一
種
毋
需
繳
費
的
社
會
救
助
金

，
也
間
接
鼓
勵
失
業
勞
工
對
失
業
津
貼
的
總
值
依
賴
。

因
此
，
究
應
採
取
何
種
對
策
以
解
決
勞
工
失
業
問
題
，
在
西
的
力
福
刺
社
會
乃
出
現
兩

種
不
同
的
主
張
。
第
一
種
看
法
是
以
社
會
政
策
為
出
發
點
，
認
為
失
業
保
時
有
其
繼
續
存

在
的
價
值
，
但
必
須
對
領
取
給
付
悔
件
、
給
付
水
準
，
以
及
給
付
對
象
加
以
眼
制
。
第
二

種
看
法
則
以
經
濟
政
策
為
出
發
點
，
認
為
惟
有
讀
大
公
共
事
業
、
增
加
企
共
投
資
、
創
追

兢
業
攪
會
、
培
養
兢
業
技
能
等
，
才
能
徹
底
解
決
勞
工
失
業
問
題
。
這
兩
種
理
念
上
的
爭

~. 38 --., 



執
，
過
今
仍
未
能
充
分
溝
通
，
達
成
一
致
;
因
此
在
失
業
勞
工
的
人
權
保
障
兵
體
措
施
芳

面
，
也
出
現
兩
種
不
同
的
政
策
論
點•• 

「
→
從
社
會
改
策
的
角
度
，
強
調
以
強
化
失
業
保

臉
措
施
來
保
障
失
業
勞
工
的
經
濟
生
活
;
三
從
經
濟
政
策
的
觀
點
，
倒
重
藉
增
進
失
業
勞

工
的
再
兢
業
或
轉
業
能
力
，
或
創
造
就
業
棧
會
，
以
解
決
其
失
業
問
題
。
」

失
業
勞
玉
基
本
人
權
的
坦
念

我
國
對
失
業
勞
工
基
本
人
構
之
保
障
，
在
理
念
基
種
方
面
早
已
明
載
於
憲
法
第
一
五

三
條•• 

人
民
具
有
工
作
能
力
者
，
國
家
應
予
以
適
當
之
工
作
攪
會
。
而
在
指
導
原
則
芳
面

，
民
國
卅
四
年
公
布
的
「
四
犬
社
會
政
策
綱
領
」
'
島
國
五
十
四
年
公
布
的
「
民
生
主
義
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'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的
「
現
階
段
社
會
建
設
綱
領
」
，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
的
「
現
階
段
加
強
關
民
就
業
輔
導
工
作
綱
領
」
等
重
要
丈
驗
，
相
當
一
致
地
顯
示
出
我
國

在
保
障
失
業
勞
工
基
本
人
權
，
解
決
其
失
業
問
題
芳
面
﹒
是
有
從
經
濟
政
策
觀
點
﹒
而
非

社
會
政
策
觀
點
，
由
麓
的
傾
向
•• 

→
、
四
大
社
會
，
政
策
綱
領
•• 

在
勞
工
政
策
綱
領
芳
面
，
第
十
四
條
指
出
「
辦
理
勞
工
調
查

登
記
及
統
計
，
並
實
施
勞
工
就
業
指
導
、
職
業
介
紹
及
協
助
勞
工
遷
移
」
，
但
並
未

提
及
失
業
保
臉
之
辦
理
。

立
、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改
策•• 

在
國
馬
就
業
政
策
一
筍
，
指
出
以
創
造
就
業
機
會
、

加
強
職
業
介
紹
與
輔
導
、
建
立
職
業
指
導
制
度
、
實
施
國
昆
就
業
服
務
，
而
對
臨
時

失
業
者
，
則
以
日
僱
勞
動
芳
式
救
濟
。

-
-
一
、
現
階
段
社
會
建
設
綱
領

•• 

在
社
會
建
設
的
內
容
第
三
項
，
提
出
規
劃
辦
理
失
業
保
臉

，
逐
步
建
立
社
會
保
臉
之
完
整
體
制
。

四
、
現
階
段
加
強
國
民
就
業
輔
導
工
作
綱
領
•• 

以
開
創
就
業
棧
會
、
增
進
國
民
就
業
技
能

、
激
發
國
民
就
業
意
願
、
加
強
就
業
輔
導
工
作
等
四
六
項
目
為
加
強
兢
業
輔
導
工
作

要
項
。

就
前
別
之
四
項
重
要
的
社
會
政
策
綱
領
丈
獻
可
知
，
除
現
階
段
社
會
建
設
綱
領
提
出

規
劃
辦
理
失
業
保
臉
，
以
建
立
社
會
保
臉
之
完
整
體
制
外
，
其
他
三
項
政
策
綱
領
，
真
不

強
調
以
開
創
就
業
觀
會
、
加
強
就
業
輔
導
等
經
濟
政
策
觀
點
，
為
解
決
勞
工
的
失
業
問
題

芳
向
。

勞
係
條
例
及
勞
動
基
準
法
對
勞
且
就
業
之

保
障

這
種
偏
重
探
取
經
濟
政
策
解
決
失
業
問
題
的
理
念
，
也
可
見
諸
食
其
他
有
關
的
社
會

立
法
之
上
。
以
現
行
規
範
勞
工
基
本
人
權
的
兩
項
法
令
|
勞
工
保
儉
僚
例
及
勞
動
基
誰
法

!
為
例
，
前
者
在
總
則
第
二
慷
指
出•• 

勞
工
保
臉
分
先
列
二
類•• 

一
、
普
通
事
故
保
臉•• 

A
J生
育
、
傷
病
、
醫
療
、
殘
慶
、
失
業
、
老
年
及
死
亡
七
種

給
付
。五

、
職
業
災
害
保
臉•• 

A
J傷
病
、
醫
療
、
聽
廣
及
死
亡
四
種
給
付
。

但
在
同
「
條
例
」
中
保
臉
給
付
一
章
，
僅
分
節
明
列
生
育
給
付
、
傷
病
給
付
、
醫
療

給
付
、
聽
廢
給
付
、
老
年
給
付
，
及
死
亡
給
付
之
條
件
具
規
定
，
有
關
失
業
保
臉
之
規
定

，
僅
在
同
僚
例
末
宜
于
附
則
第
七
十
四
帳
內
陳
述

•• 

「
失
業
保
臉
之
保
臉
費
卒
，
實
施
地
區

、
時
間
及
辦
法
，
自
行
政
院
以
命
令
是
立
。
」
因
此
，
失
業
保
毆
成
為
有
名
無
實
立
福
利

項
目
，
追
A
7尚
未
付
諸
實
施
。

其
次
，
在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七
月
卅
日
公
布
的
勞
動
基
準
法
，
對
於
受
僱
勞
工
遭
遇
失

業
問
題
時
，
也
缺
乏
明
確
的
條
文
規
範
'
僅
有
在
第
二
章
勞
動
契
約
內
，
對
契
約
之
終
血

訂
定
下
列
之
規
定
﹒
.

第
十
一
一
條
非
有
先
列
情
事
之
一
者
，
雇
主
不
得
預
告
勞
工
終
止
勞
動
契
約
•• 

→
、
歇
業
或
轉
謹
時
。

二
、
虧
損
或
業
務
緊
縮
時
。

一
二
、
不
可
抗
力
暫
停
工
作
在
一
個
月
以
上
時
。

四
、
業
務
性
質
變
吏
，
有
誠
少
勞
工
之
必
要
，
又
無
適
當
工
作
可
棋
安
置
時 - 39 一

第
十
二
慷

五
、
勞
工
對
於
所
擔
任
之
工
作
確
不
能
勝
任
時
。

勞
工
有
主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居
主
得
不
經
實
告
終
﹒
止
契
約
•• 

一
、
於
訂
立
勞
動
契
約
時
為
虛
偽
意
思
表
示
，
使
屆
主
誤
信
而
有
受
損
害
之



第
十
三
條

處
者
。

三
、
對
於
雇
主
、
雇
主
家
屬
、
居
、
古
代
理
人
或
其
他
共
同
工
作
之
勞
工
，
實

施
暴
行
或
有
重
大
悔
辱
立
行
為
者
。

一
二
、
受
有
期
徒
刑
以
上
刑
之
宣
告
確
定
，
而
未
爺
知
鰻
刑
或
未
准
易
科
罰
金

者
。

四
、
違
反
勞
動
契
約
或
工
作
規
則
，
情
節
重
大
者
。

五
、
故
意
損
耗
搜
器
、
工
兵
、
原
料
、
產
品
，
或
其
他
雇
主
所
有
物
品
，
或

故
意
情
漏
雇
主
技
術
上
、
營
業
上
立
祕
密
，
致
雇
主
受
有
損
害
者
。

六
、
純
正
當
理
由
繼
續
擴
工
三
日
，
武
一
個
月
內
曠
工
達
六
日
者
。

雇
主
依
前
項
第
一
款
、
第
三
款
民
第
四
款
至
第
六
款
規
定
終
止
契
約
者
，
應

自
知
悉
其
情
形
之
日
起
，
三
十
日
內
為
之
。

勞
工
在
第
五
十
悔
規
定
立
停
立
工
作
期
間
或
第
五
十
九
儼
規
定
之
醫
療
期
間

，
雇
主
末
符
終
主
契
約
。

但
雇
主
因
天
災
、
夸
贊
或
其
仙
不
可
抗
力
故
事
業
不
能
檔
艘
，
經
報
、
主
管
攬

關
核
定
者
，
不
在
此
眠
。

有
在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勞
工
特
不
經
預
告
終
正
契
約•• 

一
、
雇
主
於
訂
立
勞
動
契
約
時
為
鹿
偽
之
意
思
表
示
，
使
勞
工
誤
信
而
有
受

損
害
之
處
者
。

二
、
雇
主
、
雇
主
家
屬
、
雇
主
代
理
人
對
於
勞
工
實
施
暴
行
或
有
重
大
你
辱

之
行
為
者
。

一
一
一
、
契
約
所
訂
立
工
作
，
對
於
勞
工
健
康
有
危
害
之
處
，
經
過
知
雇
主
改
善

而
無
效
果
者
。

四
、
雇
主
、
雇
主
代
理
人
或
其
他
勞
工
患
有
惡
性
俾
染
病
，
有
傳
染
之
處
者

第
十
四
條

五
、
雇
主
不
依
勞
動
契
約
給
付
工
作
報
酬
，
或
對
於
按
件
計
酬
之
勞
工
不
快

給
充
分
之
工
作
者
。

六
、
屆
主
造
反
勞
動
契
約
武
勞
工
法
令
，
設
有
損
害
勞
工
權
益
之
處
者
。

勞
工
依
前
項
第
一
款
、
第
六
款
規
定
終
止
契
約
者
，
臆
自
知
悉
其
情
形
之
日

起
二
二
十
日
內
昂
之
。

有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或
第
四
款
情
形
，
雇
主
已
將
該
代
眼
人
解
侃
"
或
已
將
應
有

惡
性
俾
染
病
者
注
醫
故
解
僱
'
勞
工
不
得
終
止
契
約
。

第
十
七
條
規
定
於
木
條
終
止
契
約
準
用
立
。

特
定
性
定
期
契
約
期
眼
逾
三
年
者
，
於
屆
滿
三
年
後
，
勞
工
符
終
丘
契
約
。

但
應
於
三
十
日
前
預
告
雇
主
，
木
定
期
契
約
，
勞
工
終
丘
契
約
時
，
應
準
用

第
十
六
悔
第
一
項
規
定
期
間
預
告
雇
主
。

雇
主
依
第
十
一
條
或
第
十
三
帳
但
許
規
定
終
止
勞
動
契
約
者
，
其
債
台
期
間

依
在
列
各
款
之
規
定
﹒
.

一
、
磁
輯
工
作
三
細
月
以
上
一
年
未
滿
者
，
於
十
日
前
預
告
之
。

二
、
繼
輯
工
作
一
年
以
上
三
年
未
滿
者
，
於
二
十
日
前
預
告
之
。

一
一
一
、
磁
般
工
作
三
年
以
上
者
，
於
三
十
日
前
預
告
之
。

勞
工
於
接
到
前
項
預
告
後
，
為
另
謀
工
作
得
於
工
作
時
間
請
假
外
出
。
其
請

假
時
數
，
每
星
期
末
特
超
過
三
日
立
工
作
時
間
，
請
假
期
間
之
工
資
照
給
。

雇
主
未
依
第
→
項
規
定
期
間
預
告
而
終
主
契
約4梢
，
應
給
付
預
告
期
間
立
工

資
。

上
述
條
款
藉
範
史
勞
動
契
約
終
立
的
條
件
規
範
了
受
僱
勞
工
的
就
業
安
全
，
但
是
對

於
因
勞
動
契
約
終
正
而
導
致
的
失
業
困
境
，
並
無
充
分
的
明
文
保
障
;
僅
在
該
法
第
十
七

艦
和
十
八
峰
內
提
及
「
勞
工
資
遺
費
」
立
發
給
•• 

第
十
七
帳
雇
主
依
前
條
終
止
勞
動
現
約
者
，
路
依
在
列
規
定
發
給
勞
工
資
迪
拉

•• 

一
、
在
同
一
雇
、
王
之
事
業
單
仕
磁
船
工
作
，
每
滿
一
年
發
給
相
當
於
一
桐
月

平
均
工
費
立
委
過
費
。

二
、
依
前
款
計
算
立
剩
餘
月
數
，
或
工
作
未
滿
一
年
者
，
以
比
例
計
給
立
。

未
滿
一
個
月
者
以
一
個
月
計
。

有
先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勞
工
不
符
向
雇
主
請
求
加
發
預
告
期
間
工
資
法
贅迪

拉
﹒
.

第
十
五
能

第
十
穴
帳

一 4。一

第
十
八
條

→
、
依
第
十
一
一
條
試
第
十
五
能
規
定
終
正
勞
動
契
約
者
。



二
、
定
期
勞
動
與
約i期
滿
離
職
有
。

1第
十
七
帳
規
定
可
說
是
對
勞
工
之
保
障
，
但
第
十λ條
則
保
消
極
性
帳
丈
，
僅
規
定

勞
工
「
不
符
」
向
昆
主
請
求
加
發
預
告
期
間
工
資
及
資
遺
費
之
情
形
，
而
未
言
及
因
契
約

終
丘
而
失
業
之
勞
工
應
有
何
種
的
保
障
。

總
言
之
，
勞
工
保
臉
帳
例
雖
於
立
法
之
初
有
包
含
失
業
保
臉
之
本
霄
，
但
因
相
關
規

定
之
僚
文
付
立
關
知
，
造
成
保
障
勞
工
就
業
之
犬
門
成
虛
掩
之
形
勢
a

一
過
失
業
困
境
，

問
題
叢
生
。
而
勞
動
基
準
法
對
受
僱
勞
工
遭
遇
失
業
時
所
提
供
立
保
障
，
亦
僅
去
於
資
遺

費
之
路
且
給
。
對
於
遭
解
僱
武
契
約
期
滿
離
職
勞
工
之
就
業
安
排
，
則
乏
明
確
之
使
文
保
障

。
從
另
一
個
角
度
來
看
，
國
內
偏
重
以
經
濟
政
策
觀
點
處
理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的
取
向
，
也

可
說
是
為
何
泡
A
7失
業
保
險
遲
遲
未
付
諸
實
施
的
癥
結
之
一
。

融
合
社
會
與
經
濟
政
策
，
確
保
失
業
勞
玉

人才控

鑑
於
我
國
在
過
去
卅
餘
年
來
，
理
念
上
均
強
調
以
職
業
訓
練
和
就
業
輔
導
的
經
濟
政

策
來
解
決
失
業
問
題
，
而
忽
略
以
建
立
全
民
保
隙
制
度
，
或
把
失
業
保
臉
納
入
現
行
勞
工

保
隘
的
範
圍
;
策
以
在
兵
體
政
策
實
施
上
，
因
目
前
職
業
訓
練
的
內
容
和
芳
式
未
能
充
分

配
合
工
業
發
展
的
需
要
和
失
業
勞
工
的
需
求
，
甚
至
尚
未
建
立
起
全
國
性
的
職
業
通
報
系

統
，
因
此
，
當
失
業
勞
工
所
賴
以
維
生
的
費
遠
費
耗
盡
後
，
其
個
人
乃
至
家
庭
經
濟
生
活

就
面
臨
嚴
重
的
威
脅
。
是
以
，
如
何
國
應
因
目
前
經
濟
生
產
結
構
轉
型
所
可
能
帶
來
的
更

多
失
業
人
口
，
就
成
為
當
前
必
讀
損
加
思
考
的
一
項
重
要
議
題
。

誠
然
，
目
前
籲
請
政
府
開
辦
失
業
保
險
的
呼
聲
，
有
逐
漸
增
高
的
趨
向
，
但
是
，
也

於
歐
美
福
利
先
進
國
家
的
經
驗
可
知
，
欲
開
辦
失
業
保
臉
，
必
領
先
兵
俯
兩
項
前
提

•• 

一
、
政
府
的
政
策
取
向
必
個
制
改
變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解
決
勞
工
失
業
問
題
的
基
本
理
念

，
必
頭
從
經
濟
政
策
轉
向
以
社
會
政
策
為
童
心
;
但
是
這
種
轉
變
非
一
朝
→
夕
可
以
完
成

，
混
且
在
現
行
的
政
策
決
策
架
構
內
，
相
當
不
容
易
。

二
、
社
會
大
家
，
尤
其
是
勞
工
，
必
績
是
立
起
一
個
對
失
業
保
脆
的
認
知

•• 

就
是
失

業
保
險
非
不
勞
而
獲
，
而
是
一
項
以
個
人
責
任
為
基
礎
的
保
險
給
付
，
失
業
渚
必
調
繳
納

克
額
的
保
臉
費
後
，
才
可
享
領
失
業
保
障
給
付
;
采
且
失
業
保
臉
給
付
友
給
之
期
間
有
一

定
立
期
眠
，
並
非
終
其
一
生
失
業
期
間
均
可
領
取
，
然
而
觀
察
目
前
勞
工
保
臉
痕
病
醫
療

給
付
的
醫
療
安
頓
浪
費
和
濫
用
弊
端
，
層
出
不
窮
，
欲
建
立
起
對
失
業
保
險
有
個
人
責
任

的
觀
念
，
恐
非
易
事
。
何
況
我
國
目
前
就
業
輔
導
及
職
業
訓
練
系
統
尚
未
臻
完
備
，
因
此

，
如
呆
造
的
一
一
基
本
前
提
無
法
具
備
情
況
下
驟
然
全
面
開
放
失
業
保
險
，
期
以
保
障
失
業
勞

工
人
權
，
很
可
能
因
保
障
失
業
勞
工
人
權
而
導
致
失
業
勞
工
過
八
甘
情
賴
失
業
保
臉
，
甚
至

間
接
鼓
勵
更
多
失
業
人
口
的
惡
性
循
璟
。

因
此
，
參
考
歐
洲
福
利
先
進
閻
家
的
經
驗
，
近
龍
年
來
，
這
些
國
家
有
拚
失
業
保
臉

而
取
加
強
職
業
訓
練
和
輔
導
的
途
館
;
一
芳
面
壓
低
失
業
保
障
的
給
付
數
餌
，
使
失
業
勞

工
不
得
不
設
法
尋
找
就
業
機
會
以
維
持
其
經
濟
生
活
立
所
需
;
另
芳
面
政
府
再
輔
以
職
業

訓
練
芳
巢
，
協
助
失
業
者
學
習
新
的
工
作
技
術
'
協
助
迅
速
轉
業
。
英
國
政
府
在
.
一
九
八

五
年
三
月
發
表
了
「
就
業
!
對
全
國
的
挑
戰
」
(
閉
目1
。
叫
g
g

丹l
品
。

n
v
戶
口
g
m
m

峙
。H
H
A
且

Z
P
)
就
很
清
楚
地
看
出
對
失
業
勞
工
政
策
的
轉
變
，
試
圖
以
擴
大
就
業
棧
會

的
途
徑
來
解
決
失
業
人
口
日
增
的
問
題
。
我
國
目
前
所
面
臨
的
失
業
問
題
，
正
是
工
業
結

構
轉
型
過
程
中
所
引
發
勞
力
供
給
和
失
調
的
現
象
，
為
了
能
夠
迅
速
重
建
新
的
勞
力
市
揚

，
以
滿
足
工
業
升
級
的
需
求
，
如
何
強
化
現
有
的
職
業
訓
練
棧
構
和
健
全
就
業
輔
導
制
度

，
遠
比
開
辦
失
業
保
險
顯
得
更
重
要
而
有
偵
值
，
同
時
也
符
合
現
行
解
決
失
業
問
題
的
政

策
理
念
。

當
然
，
以
強
化
職
業
訓
練
揖
構
和
健
全
就
業
輔
導
制
度
，
所
發
揮
保
障
失
業
勞
工
基

本
人
權
的
故
果
，
要
來
特
治
本
和
長
遠
。
但
現
階
段
也
必
須
在
現
行
的
勞
動
基
準
法
為
基

峰
之
上
，
設
法
保
障
受
僱
勞
工
的
勞
贅
關
保
，
不
會
任
意
受
到
雇
主
終
此
其
勞
動
契
約
的

威
脅
，
尤
其
是
一
些
即
將
退
休
的
勞
工
，
往
往
雇
主
為
誠
輕
其
退
休
金
負
擔
，
輒
採
取
終

正
勞
動
契
約
的
芳
式
，
發
給
數
額
較
低
立
勞
工
資
遺
費
。
對
失
業
勞
工
之
津
貼
與
就
業
輔

導
，
屬
於
事
後
立
救
濟
或
彌
楠
，
係
消
極
性
楠
做
措
施
，
而
在
保
障
失
業
勞
工
基
木
人
叫
做

的
運
動
中
，
確
保
已
受
僱
勞
工
的
就
業
安
全
，
避
免
遭
到
解
僱
失
業
的
威
脅
，
才
是
積
極

保
障
失
業
勞
工
人
榷
的
有
效
途
裕
。
門
本
文
作
渚
為
叫
聲
一
大
社
會
一
米
、
所
教
授
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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